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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委托入选机构 

动态管理的通知 

 

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： 

依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工作的

若干规定》（法释[2011]21 号）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司

法委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（粤高法发[2007]20 号），现就进一

步加强司法委托入选机构动态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级法院要充分认识司法委托入选机构在促进司法公

正、提高司法公信力、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中的

积极作用，充分认识司法委托入选机构质量对审判工作的影

响，以《广东省司法委托中介机构诚信管理细则》（粤高法

[2014]341 号）为依据，加强司法委托入选机构的动态管理，

认真开展司法委托中介机构增补和剔除的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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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级法院要依照省法院制定的“司法委托中介机构入

选的基本条件”，加强对司法委托入选机构的跟踪监督，及时

剔除不符合入选基本条件的中介机构。对新申报且符合基本

条件的中介机构，采取“成熟一家审核一家”的办法。各中级

法院应于每年 6 月 1 日前将增补和剔除机构的名单集中上报

省法院，由省法院核准后统一公布。 

三、各级法院在委托入选机构时获悉入选机构有机构名

称、法定代表人、办公地址及鉴定人等变更事项的，应要求

该机构提供变更文件的原件，验证后予以登记，于每年 6 月

1 日前集中上报省法院，由省法院核准后统一公布。各级法

院在委托有变更情形的机构时，应向当事人如实告知变更事

项，当事人无异议的可办理委托。 

四、医疗损害鉴定是历年来影响如期结案的重要因素之

一。确因工作需要使用外省医疗损害鉴定机构的，须符合“司

法委托中介机构入选的基本条件”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

   2017 年 4 月 24 日 


